
南山区促进电竞产业发展专项扶持措施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  第一条  为支持深圳市南山区电竞产业高质量发展，进一步提升南山区

电竞产业竞争力，打造粤港澳电竞产业中心，根据《南山区促进产业高质量

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，制定本措施。 

  第二条  本措施适用于南山区电竞产业发展资金的申报、审核及相关管理

活动，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为本措施的主管部门，区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

专项资金领导小组、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分项资金审批专责小组为本措施

的决策审批机构，相关部门按有关规定履行职责。 

  第三条  本措施的申报主体必须满足《南山区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

资金管理办法》规定的“独立法人”、“注册地”等相关条件。其中，申报承办

政府主办的重大电竞赛事、承办政府主办的重大电竞产业活动项目的主体不

受《南山区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规定的“注册地”资格条

件限制。 

第二章  支持对象 

  第四条  从事电竞及相关产业的企事业单位，业务范围主要包括电竞游戏、

电竞俱乐部、电竞赛事、电竞产业活动、电竞场馆、电竞产业园、电竞教育

和培训。 

第三章  支持内容和标准 

  第五条  支持研发电竞游戏及衍生内容。 



  （一）电竞游戏产品开发。 

  支持游戏企业开发绿色健康、具有中国文化特色和南山元素的原创电竞

游戏产品，按照运营首年度营收的 10%给予奖励，每家单位每年不超过 100

万元。 

  （二）电竞衍生内容开发。 

  支持动漫和影视企业创作以电竞为主题的动漫、电影、电视剧、网络剧

等，在院线、省级以上电视台或重点网络视频平台播出的，按照播出首年度

营收的 15%给予奖励，每家单位每年不超过 100 万元。 

  第六条  支持运营电竞俱乐部。 

  （一）电竞俱乐部落户。 

  支持国际性/全国顶级职业杯赛/联赛联盟俱乐部的主场落户，给予最高不

超过 500 万元的一次性补贴。 

  （二）电竞俱乐部运营。 

  对落户南山的国内外顶级电竞俱乐部，按照实际培训和运动员身心康复

费、商业保险费给予 50%的补贴，每个俱乐部每年不超过 50 万元。 

  （三）电竞俱乐部参赛获奖。 

  对电竞俱乐部或俱乐部成员参加国际性/全国顶级职业杯赛/联赛，或政府

举办的高水平、综合性运动会电竞赛事，按所获比赛名次给予俱乐部不超过

100 万元奖励，每个俱乐部每年不超过 200 万元。 



  第七条  支持举办电竞赛事。 

  （一）承办政府主办的重大电竞赛事。 

  支持行业协会、专业机构和企业承办南山区政府组织举办的重大电竞赛

事，每个赛事给予资助不超过 800 万元。 

  （二）举办职业电竞赛事和特色电竞赛事。 

  支持行业协会、专业机构和企业举办国际性/全国顶级职业杯赛/联赛，或

高校类、区域类、联盟主场赛事等特色电竞赛事，每个赛事按照实际发生费

用 50%的比例，给予资助不超过 500 万元，每家单位每年不超过 1000 万元。 

  第八条  支持举办电竞产业活动。 

  （一）承办政府主办的重大电竞产业活动。 

  支持行业协会、专业机构和企业承办南山区政府组织举办的重大电竞产

业展会、论坛活动，每个活动给予资助不超过 800 万元。 

  （二）举办特色电竞产业活动。 

  支持行业协会、专业机构和企业举办符合南山电竞产业发展方向，具备

一定规模和影响力，有助于推动南山电竞产业发展的电竞产业展会、论坛等

特色活动，每个按不超过实际发生费用 50%的比例给予资助，每家单位每年

不超过 200 万元。 

  第九条  支持建设电竞场馆。 



  对经认定的新建或改建的电竞场馆，按照硬件建设和电竞设备投入资金

的 20%给予补贴，每个场馆不超过 500 万元；属于租赁物业的，按照实际支

付租金的 50%给予补贴，每个电竞场馆每年不超过 100 万元，资助期限不超

过 3 年。 

  第十条  支持建设电竞产业园。 

  对经认定的电竞产业聚集发展的文化产业园或体育产业园，按照基础设

施建设实际投入资金的 30%给予补贴，每个产业园不超过 500 万元。 

  第十一条  支持培育电竞企业。 

  对符合条件的电竞企业，按照上年度实际支付租金的 35%给予房租补贴，

每个企业每年不超过 150 万元，资助期限不超过 3 年。 

  第十二条  支持发展电竞教育。 

  （一）开办电竞专业。 

  支持高等院校或中等职业学校，独立或联合企业开办电竞教育专业，对

符合条件的专业，给予开办单位一次性奖励 100 万元。 

  （二）开展电竞培训。 

  支持行业协会、教育单位、企业从事电竞培训活动，对符合条件的培训

机构按照教学设备和师资投入的 30%给予一次性补贴，每个机构不超过 100

万元；租用教室的电竞培训机构，按照实际支付租金的 35%给予补贴，每个

机构每年不超过 50 万元，资助期限不超过 3 年。 



  （三）创办电竞产学研基地。 

  支持企事业单位联合创办电竞产学研基地，对符合条件的产学研基地，

给予运营机构一次性奖励 50 万元。 

第四章  附  则 

  第十三条  本措施所称的“以上”、“不超过”包含本数，“以内”不包含本数。 

  第十四条  本措施尚未涵盖但对南山区电竞产业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事项，

或上级部门有明确要求的事项，由相关单位直接向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，按“一

事一议”的方式报区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领导小组会议审议。 

  第十五条  本措施自 2024 年 4 月 8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三年。 

  第十六条  本措施由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负责解释，并制定与本措施

相关的操作规程。 

 


